
項目 長照1.0 長照2.0

專業服務職類

復健

(物理治療師、職能治

療師)

護理

復能

(物理治療師、職能治療

師、護理師、語言治療

師、呼吸治療師、藥師、

營養師、社工師、心理

師)

使用規定 6-12次/年 3-6次/月

一般民眾負擔(每次/每組合) 1,000*30%=300元 4,500*16%=720元

新北市民負擔(每次/每組合) 1,000*10%=100元 4,500*10%=450元

民眾減少支出金額 200元 270元

專業服務長照1.0-2.0比較一覽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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